
 

 

 

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宁陕县城关初级中学教学楼及活动中心维修项目） 
 

 

 

 

 

 

 

 

 

 

 

 

 

 

 

 

 

 

 

 

 

 

 

 

 

 

 

 

陕  西  省  建  设  厅 

陕 西 省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制 



第一部分 协议书 

 
发包人（全称）：宁陕县教育体育局  

承包人（全称）：陕西德瑞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各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协商一

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宁陕县城关初级中学教学楼及活动中心维修项目  

工程地点：城关镇城关初级中学校园内 

结构形式： 层数： 建筑面

积： 群体工程应附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

表（附件 1） 工程立项文号：宁发改社会

〔2025〕628 号  

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二、工程承包范围 承包范围：宁陕县城关初级中学教学楼及活动中心维修项目施

工图示内容（具体招标范围和工程量以第五章“工程量清单”描述为准）。  

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工期、包安全、包文明施工。 

三、合同工期： 

总日历天数：60 日历天； 

计划开工日期：2026 年 4 月  11  日；计划竣工日期：2026 年 6 月 9 日（实

际开、竣工时间以发包人和监理单位最终审批的开、竣工报告时间为准）  

四、质量标准 

1、本工程必须达到合格标

准。 

2、乙方在每个分部分项工程完成后，首先自检，然后向甲方报告，共同进行检验，

工程质量必 须达到合格。 

3、隐蔽工程及必检各工序，在涉及施工前，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检

查验收， 经确定认可合格后，双方现场做出记录，并确定认为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



工序。 

4、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管理，不能偷工减料，严把工程质量和材料入口关，在施工中

若发现乙方 偷工减料，或质量不合格，甲方有权责令乙方停工整改。因停工造成的损

失，均由乙方自行负责。 

5、乙方保证本工程竣工后顺利验收。  

五、合同价款 

1、合同总价（大写）：捌拾玖万捌仟玖佰叁拾伍元壹角壹分（人民币）元 

（小写）￥： 898935.11 元 

2、综合单价：详见承包人的报价

书。  

六、承包人项目经理： 

姓名：苏红艳  ；职称：工程师 ；身份证号：612322198910192328 ；执业资

格证书 号：2021JZS0057996 ；注册证书号：陕 261212254633 ；执业印章号：陕

261212254633 ； 

七、组成合同的文件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① 本合同协议书及附件(含合同磋商中澄清文件)； 

② 合同专用条款(含数据表和答疑纪要中与此有关的部分)； 

③ 本合同通用条款； 

④ 成交通知书； 

⑤ 磋商文件(含答疑纪要、工程量清单与此有关的部分)； 

⑥ 磋商书及磋商书附录(含承包人在评标期间递交和确认并经发包人同意的对有

关问题的补充 资料和澄清文件等)； 

⑦ 图纸； 

⑧ 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⑨ 合同履行中，发包人承包人有关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

的组成部分，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八、本协议书中有关词语含义与本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中赋予的定义

相同。  

九、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竣工并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



任。  

十、发包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

项。  

 

 
 

 

 


